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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2年第 3期大额存单 

产品代码 CUB220003036 

发售对象 非金融机构 

产品币种 人民币 

销售区域 全国 

发行规模 陸仟萬元 

产品期限 3年 

发行期间 2022 年 2月 11日~2022年 2月 25日 

（大额存单发行期间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则银行

有权提前结束产品发行，具体结束时间以银行按本产品说明书信息披露途径公

告为准。已成功认购大额存单的客户按停止发行前产品的规则生效和执行。） 

认购起存金额 1000 万元 

最低递增金额 以人民币 1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发行年利率 3.55%（固定利率） 

起息日 起息日以认购成功后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签发的《单位存款证实书》上

所记载的起息日期为准 

到期日 起息日起满 3年 

按产品期限采取起息日对年对月对日方式计算到期日（如所在月份没有对应到

期日，则以该月最后一天为到期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金与利息于到期日一次性支付 

计付息说明 到期利息=存单本金*发行年利率*起息日（含）至到期日（不含）实际天数/360 

转让 可转让  

转让规则 1. 转让对象仅限于我行客户 

2. 仅支持行内全额转让，不支持部分转让 

赎回 银行不可赎回 

提前支取 支持全额本金提前支取或部分本金提前支取；仅限提前支取一次 （如大额存

单在转让前已提前支取过一次的，转让后受让方不能再提前支取） 

提前支取规则 1. 大额存单到期前，可办理全额本金提前支取或部分本金提前支取，部分提

前支取仅限提前支取一次且提前支取后留存的本金余额不得低于本期产品

的认购起存金额。 

2. 提前支取的存款将按支取日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牌告

利率计息。部分提前支取的，留存本金仍按原计付息规则办理。 

3. 部分提前支取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万元的整数倍。 

4. 因冻结、质押等原因导致权利受限制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如质押的

大额存单提前支取用于归还所担保的授信融资本息的除外）。 

质押 大额存单质押的，大额存单到期日不得早于主债权到期之日 

税款 大额存单收益的应纳税款由存款人自行申报及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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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品认购 

1. 本期产品采用电子化方式发行，存款人通过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泰世华银行”或“我行”）办理本产品认购时，需在我行开立大额存单专用账户，作为

大额存单购买、提前支取、转让、兑付等大额存单业务的授权指令账户，并填写《大额存单认

购申请书》。在认购时，存款人应确保指定结算账户中的存款余额不低于认购本金金额。 

2. 存款人应在产品发行期间在我行营业网点办理认购手续。 

3. 存款人在认购前请知晓并充分理解本期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三、到期兑付 

1. 在存款人持有的大额存单到期当日，存单本金和利息一次性自动转入存款人认购大额

存单时约定的扣款账户。 

2. 如本说明书中允许提前赎回 ，提前赎回日即为到期日，并按照本说明书约定的计息规

则向客户支付本金与利息。 

3. 因办理质押、冻结等业务导致权利受限制的大额存单到期不可自动兑付（如质押用于

归还所担保的授信融资本息的除外），待存单上的权利限制解除后，存单本息可兑付到期日至

实际兑付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实际兑付日国泰世华银行活期存款牌告利率计息。  

 

四、产品相关风险 

本大额存单产品属于一般性存款，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纳入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本产

品为利率市场化机制下形成的存款产品，存款人可能承担相应风险，请在认购产品前仔细阅读

并确保已经充分了解并完全理解本产品所面临的风险。 

1. 信息传递风险：若存款人未及时登录我行官方网站或至国泰世华银行营业网点查询，

或在国泰世华银行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国泰世华银行或因其他原因导致

国泰世华银行无法及时联系存款人，则可能会因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导致风险，由此而产生的责

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2.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

的正常运行，从而可能导致本存款产品认购失败、交易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风险。对于不可

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国泰世华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信息披露 

国泰世华银行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规范的要求在国泰世华银行官方网站

（https://www.cathaybk.com.cn/）和营业网点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六、咨询和投诉 

如客户对所认购的产品有任何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以下途径： 

（1）可直接向国泰世华银行相关营业网点反馈； 

（2）可于营业时间拨打国泰世华银行客户服务专线（参考我行官方网站）； 

（3）可通过邮寄一般信函反馈问题，收件人：各分行运营作业主管，地址及联系电话参

考我行官方网站。 

 

七、特别提示： 

存款人通过我行营业网点在大额存单认购申请书上盖章确认的，即表示存款人已全部知晓

并充分理解、同意本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